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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營建永續創業」跨領域微學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10.12.20)通過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規畫委員會議(112.12.06)通過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14.06.02)通過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14.12.15)通過 

壹、學程目的： 

本校開設「營建永續創業」乃基於現今職場結合跨域學科專長人才的需求，為了增

加學生多元學習機會，使學生具備跨領域知識與技能，培養第二專長跨領域專業素養及

提昇未來於就業市場之競爭能力而籌劃本學程。 本學程主張的是跨領域的學習模式，著

重於營建科技產業之永續經營與創新管理，提升學生跨營建、永續發展與企業管理領域

之學習與思考分析能力、培養學生具有跨域職能及提供創業機會。 

貳、發展重點與特色： 
土木工程的發展與國家經濟與人民生活水準息息相關，國內營造業中長期景氣穩定，

不論是屋舍整建、都市更新、打造低碳永續城市、調適極端氣候衝擊與災後重建、民生

與高科技基礎建設等都有高度需求。然營造業善缺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在高度需求之營

建產業市場中，如何讓營建工程專業結合企業經營管理提升職場競爭力，如何創業與展

現營建品牌，為未來營造業職場上之新趨勢。因此本學程針對前述需求目標進行課程設

計。提供學生對土木營建產業之特性有基本瞭解與具有永續城市發展、環境污染控制的

目標與理念。站在營建科技進程的最前端的同時，培育經營營建產業之企業管理職能之

人才，強調對商事法學基本知識及財務管理要有專業認知，瞭解如何在營建產業創業與

職場上品牌管理。修讀本學程的學生將來能在土木營建工程職場上適應多變化之智慧科

技產業環境及符合永續發展目標，增加企業經營管理跨域職能，提升其整體性工作競爭

力，引導學生朝創業方向邁進。 
參、實施對象： 

本校各學系(所)之學生於在校期間，得申請修習跨領域微學程。 
肆、課程系統： 

ㄧ、本學程為跨院合作，主辦學系為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與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共同

開設，課程規劃詳如下列「營建永續創業跨領域微學程課程表」。本學程規劃之結業

學分總數至少 9 學分，其中需修習一門基礎課程(工學院：綠色永續密碼或管理學院:
管理學)，一門核心課程(土木系：發現土木、工程管理特論、永續與環境議題；企管

系:財務管理、商事法、策略管理)及一門應用課程(土木系: 永續材料應用、土木科技

應用實作、環境工程；企管系:品牌管理、創業管理)。以上需修滿 9 學分且至少應有

4 學分不屬於主修學系之課程，課程資料請參閱課程表。未修足上述規定學分者，不

得申請有關本學程之任何證明。 
二、學生修習本學程時，仍受本校每學期可修學分數之上下限相關規定辦理，其本學程

課程所修習成績須併入當學期之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三、所修習本學程之課程科目是否計入畢業總學分由所屬學系決定之。 

伍、學程開始日期： 



 

2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 
 

陸、申請日期： 
依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申請修讀本微學程。 

柒、申請程序： 
欲修習本學程各學系的學生，需檢附「營建永續創業」微學分學程申請表(附件一)，於公

告申請截止日前，向本學程承辦單位土木系申請，經原學系主任核准後，由該系助理送

交申請表給兩系共同組成之微學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送土木系登記，逾期不予受理。 
捌、修習證書： 

學生於畢業前完成本學程修畢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時，應主動於畢業前一個月提出所修

習本學程成績單一份及修課成績審核表(附件二)，並向本學程委員會提出學程認定審核，

其所修習之學程課程應修學分總計 9 學分，由學程委員會審查確認後頒發證書，證書應

記載所修習課程科目。 
玖、主辦單位： 

本微學程設學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共同規劃、討論及議決學程相關事

宜。學程委員會之委員由土木工程學系系主任、土木工程學系系相關專長專任教師 1 人

及企業管理學系系主任等 3 人共同組成；土木工程學系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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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永續創業」跨領域微學程課程表 

序

號 

課程

分類 
系所 

微學程 

必/選修 

學

分 
課程名稱 備註 

1 基礎 

工學院 選修 2 綠色永續密碼 

 

管理學院 選修 4 管理學 

2 核心 

土木系 選修 1 發現土木 

 

土木系 選修 2 工程管理特論 

土木系 選修 3 永續與環境議題 

企管系 選修 3 財務管理 

企管系 選修 3 商事法 

企管系 選修 3 策略管理 

3 應用 

土木系 選修 3 永續材料應用 

 

土木系 選修 3 土木科技應用實作 

土木系 選修 3 環境工程 

企管系 選修 3 品牌管理 

企管系 選修 3 創業管理 

1.本學程規定之結業學分總數至少 9 學分。其中需修習一門基礎課程(工學院：綠色永續

密碼或管理學院：管理學)，一門核心課程(土木系：發現土木、工程管理特論、永續與

環境議題；企管系：財務管理、商事法、策略管理)及一門應用課程(土木系：永續材料

應用、土木科技應用實作、環境工程；企管系：品牌管理、創業管理)。以上需修滿 9
學分且至少應有 4 學分不屬於主修學系之課程。 

2.實際開課學期依應用資訊系統為主。 
3.課程若有調整時，由學程委員會決定學分之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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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營建永續創業」跨領域微學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原屬學系:            系            年級         

原屬學系導師(輔導老師): 

原屬學系系主任意見： 

學程申請審查意見: 

備註： 
一、加退選截止日前完成程序，原屬學系系主任簽核後，請繳回土木系系辦提微學程審核小組審核。 
二、學生修畢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者，由學程委員會審查確認並頒發證書，證書並記載所修習課程科目。 
三、學生於畢業前完成本學程總學分要求時，應主動於畢業前一個月提出所修習本學程成績單一份，並向本學程委

員會提出學程認定審核，其所修習之學程課程應修學分總計 9 學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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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營建永續創業」跨領域微學程 

修課成績審核表(申請學程證書用) 

學系名稱：             年級：     學號：            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帳號：                            

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學年度：        學期：      

注意：須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以供審查。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開課學系 學分 修課學期 修課成績 

基礎 
     

     

核心 
     

     

應用 

     

     

     

備註 
學程最低總學分9學分，含一門基礎課程，一門核心課程，一門應用課

程。 

上列表格之橫列可依選修科目之多寡自行增刪。 

審查標準：總學分數為 9 學分。 

各系審查截止日期：每學期網路成績公告後 10 天內，審查完畢後請送土木系 
 

審核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人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審查小組-代表人 
        簽章                                

 
 
 

附件二 


